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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權資訊中心遺憾港府粗暴通過 23條立法 

 

立法會昨天（19 日）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條例》)，新法例並將於 3 月 23 日生

效，香港人權資訊中心對此表示遺憾，我們認為行政、立法機關在是次立法過程中的公眾

諮詢、提出法案，以至審議過程中不斷行使酌情權以縮短立法時間，足見威權統治下行政、

立法當局漠視在立法過程中的公民參與，以及為求儘快完成立法而忽略既有程序對確保法

案獲充分審議的保障。 

 

同時，在是次立法審議中，無一立法會議員對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令人懷疑立法會是否

仍具有有意義的審議法案的功能。對於《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所涉的人權問題，本中

心重申： 

 

(一)《條例》對國家安全的定義與人權法及聯合國的標準不符 

 

《條例》第四條訂立的國家安全的涵義適用於任何提述國家安全的條例。惟該涵義參照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二條，於訂立時已被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批評過於廣泛

和模糊。1使用此定義有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 9(1)條：訂明限

制權利的條文必須有足夠的準確性和清晰度，不得由政府按情況或需要定義。 

 

此外，由國際法權威專家們於 1984 年提出，並被聯合國採納應用的《錫拉庫扎原則》，第

29 段強調使用國家安全為由限制權利，只適用於當國家存亡、領土完整、政治獨立受到

武力侵襲，或被威脅用武力侵襲的情況。《《條例》對國家安全的定義，是明顯超越此範疇。

香港政府在訂立《條例》內容時，刻意採用被受人權專家批評的「國家安全」定義，無視

聯合國人權專家對《港區國安法》中對「國家安全」定義不清晰的批評和建議，足顯對國

際人權標準的蔑視。 

                                                      
1 新聞稿,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 “UN human rights chief says China’s new security law is too broad, too vague”, 7 July 

2015,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15/07/un-human-rights-chief-says-chinas-new-security-law-too-
broad-too-v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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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權資訊中心強調，模糊不清及過闊的定義，將令政府可以隨意解釋所有涉及「國家

安全」的條例，用以檢控或懲罰異見聲音，包括刑事檢控、以「國安」理由撤銷專業資格、

禁止組織運作等。人民為了避免誤觸法例，很可能對模糊不清的法例採取最安全的理解，

而過度限制行使權利的自由。 

 

(二) 立法過程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所賦予的公眾參與權利 

 

香港市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受《公約》第 25 條保障，但港府沒有盡其責任保障這個

權利，更加以侵害。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 2022 年的審議中，已批評 2020 年立法會選舉改制開民主倒車。

在是次 23 條立法過程中，立法會與香港政府聯手製造社會有共識支持及早立法的謊言，

更豁免多項立法會規程要求，令法案在短短 12 天就三讀通過。本中心質疑立法會的獨立

性，抑或「愛國者立法會」只是橡皮圖章。由嚴重違背《公約》精神所構成的立法機關通

過反人權的新國安法例，是對香港人權的嚴重踐踏。 

 

除了民主的立法機關，根據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的指引，公共參與權與其他權利息息相關；

人民須充份享有平等權利，言論、和平集會、結社自由，才能真正有意義地參與公共事務；

政府應肯定公民社會的重要角色，而人民的參與需受到鼓勵和重視。反觀是次公眾諮詢，

港府從一開始便設立戰狼式反駁隊，令發表反對意見的個人和團體都擔憂被扣上惡意抹黑

立法工作的帽子。本中心提交引述聯合國人權機制的評論和意見，更被港府指為反華組織。

同時，自國安法生效以來，媒體及公眾討論的空間一直被持續被打壓。港府這種無視民意、

霸道的立法方式違反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所賦予的公眾參與權利。 

 

(三) 港府應立即回應聯合國人權專家建議 

 

香港政府多次宣稱 23 條立法草案符合國際人權標準，卻從無正面回應香港人權資訊中心

提出的質疑，以及聯合國人權專家的批評和建議，是意圖欺騙港人及國際社會的不誠實行

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更於昨天法例通過後隨即發稿，指其辦事處及其他聯合國人

權機制已向香港政府提出對條例草案與人權問題有關的詳盡及重要關切。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 2022 年審議香港就《公約》的履行情況時，為《基本法》23 條

的立法提出三項先決條件：一、撤回《國安法》；二、確保立法過程公平、透明，公眾和

公民社會能有意義地參與；三、解決所有聯合國人權機制就《國安法》提出的關注。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人權問題與《國安法》的人權問題同出一

轍，因此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等聯合國人權機制的建議，呼籲港府撤回及停止執行《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並按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建議進行訂立維護國家安全法例的工作。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發言人表示： 

 

「這次立法讓人充分看到在『國安至上』的理念下，立法會在法案審議過程如何讓路及

完全配合政府，沒有一位議員提出修正案；立法會亦沒有舉行公聽會去了解公眾的意見；

議會甚至甘心樂意地大幅縮短或豁免法案的修正案及恢復法案二讀的預告期。縱使《條

例》仍是經過立法會的三讀通過，具有法律效力，但整個過程無法令我們相信法案是由

一個獨立、為市民把關的立法機關所通過。」 

 

「我們促請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及人權事務委員會繼續跟進香港政府這項顯明顯違

反委員會建議的立法，並向港府表達嚴重關切。」 

 

 

關於我們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於 2022 年成立，由一群專注法律及政策研究的香港人權工作者組成，

目標是向外界提供有關香港人權、法治及政治發展的最新和可靠的資訊，以支持香港的公

民社會，並以國際人權法和標準，捍衛香港的人權和自由。 

網頁：https://hkch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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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https://twitter.com/HKCHRofficial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hkchr_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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